[bookmark: _GoBack]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吉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印发《吉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通知全文如下：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开发区、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梅河口市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
　　《吉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0月15日
　　吉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措施〉的通知》(厅字〔2020〕9号)和《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发〔2018〕33号)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第二条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以下简称各地)党委、人大、政府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攻坚重点。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主要目标任务设置考核指标，狠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二)坚持结果导向，注重工作实效。以考核促环境质量改善和工作落实，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三)坚持人民认可，确保客观公正。规范考核方式和程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四条　考核工作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由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对各地的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见附件)。
　　(一)党政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考核各地党委和政府落实“党政同责”，专题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压实县(市、区)和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等情况。
　　(二)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和监督情况。考核各地人大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遵守上位法规定，通过执法检查等法定监督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施等情况。
　　(三)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考核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具体指标完成情况。
　　(四)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考核国家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及群众投诉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六)资金投入使用情况。考核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以及未完成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的地区相关财政支出增长情况。
　　(七)公众满意程度。考核公众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
　　第六条　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根据评分情况，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发生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特别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考核结果不得确定为优秀。
　　第七条　考核目标年为2020年。2021年7月底前完成2020年考核工作。
　　第八条　考核采取以下步骤：
　　(一)自评总结。各地就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效进行总结，对照考核指标进行自评，形成自评总结报告，报送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核实核证。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自评总结报告进行核实核证和汇总分析。
　　(三)综合评价。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照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考核等级划分、考核结果处理等建议。
　　(四)结果反馈。考核结果经省委、省政府审定后，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向各地反馈，并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
　　第九条　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地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作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由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需要问责追责的，由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依规依纪依法问责追责。
　　第十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确保考核工作顺利进行。对于徇私舞弊、谎报瞒报、篡改数据、伪造资料等造成考核结果严重失真失实的，考核等级直接确定为不合格，将相关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各地应当参照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对本地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开展考核。
　　第十二条　本实施方案具体解释工作由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
　　第十三条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